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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1143）

Link-Asia International MedTech Group Limited

環亞國際醫療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有關

可能收購事項之

諒解備忘錄

本公告由環亞國際醫療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

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2)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

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刊發。

緒言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四日（聯交所交

易時段後 ），本公司 之全資附屬公司 環亞國際輔助 生殖科技集團有 限公司與

I .Baby Technology Investments Limited（「潛在賣方」）及 I .Baby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目標公司」）訂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根據諒解備忘錄，本公司

（包括其指定人士）有意購買而潛在賣方有意出售潛在賣方所持有的目標公司若干

數目之已發行股份（「可能收購事項」），於可能收購事項完成後，該等股份將構成

目標公司之控股權益。諒解備忘錄之詳情載列如下：

諒解備忘錄

日期 ： 二零二一年三月四日

訂約方 ： (1) 本公司；

(2) 潛在賣方；及

(3) 目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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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潛在賣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

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主旨事項

本公司（包括其指定人士）有意購買及潛在賣方有意出售潛在賣方所持有目標公司

若干數目之已發行股份，於可能收購事項完成後，該等股份將構成目標公司之控

股權益。

獨家權及盡職調查

本公司有權自簽訂諒解備忘錄日期起 45日內（「盡職調查期間」）對目標公司的基本

情況進行盡職調查（「盡職調查」）。潛在賣方應盡一切努力向本公司及其專業顧問

提供一切必要協助，就本公司及其專業顧問對目標公司所提出合理查詢或要求作

出解答，以盡快完成盡職調查。

於盡職調查期間內，潛在賣方不得就目標公司之併購以任何形式接洽其他投資者

（包括但不限於談判、簽署備忘錄、意向書、具有或不具有法律效力之協議），而

本條款不適用於任何投入資金並預期獲得財務回報的任何投資者（「獨家權」）。

正式協議

待完成盡職調查及本公司信納盡職調查結果後，本公司將盡最大努力就可能收購

事項的詳情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之正式協議（「正式協議」）。該等詳情包括但不限

於： (i)代價； (ii)付款日期及方法；及 (iii)有關可能收購事項之最終股份轉讓及交

付安排。

終止

諒解備忘錄將於下列時間（以較早者為準）終止：

(i) 盡職調查期間屆滿；或

(ii) 簽訂正式協議日期；或

(iii) 諒解備忘錄各方可能協定的有關其他日期。

約束力

除有關（其中包括）獨家權及盡職調查、保密及約束力之條文外，諒解備忘錄並不

構成對諒解備忘錄各方具有法律約束力之協議。

– 2 –



有關目標公司之資料

目標公司為根據香港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目標公司由潛在

賣方全資擁有。

根據目標公司所提供資料，「愛丁優生助孕」品牌由畢燁女士（彼持有哈佛大學健

康管理碩士學位）創立並由目標公司經營，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內首個

孕前保健及輔助生殖服務公司品牌，而目標公司自二零一三年成立以來深耕輔助

生殖服務市場。目標公司建基於「MLP」理念為基礎（MLP指醫學、生活方式及心

理學）及以生殖醫學為核心，建立專注於專科門診和輔助生殖的「線上線下」閉環

服務體系。

訂立諒解備忘錄之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 (i)電子製造服務； (ii)行銷及分銷通訊產品； (iii)房地產供應鏈服

務；及 (iv)證券及其他資產投資。

董事會了解到，新型冠狀病毒病（ COVID -19）對全球經濟帶來不利影響仍然持

續，全球旅遊限制、邊境管制及檢疫安排均對本集團電子製造業務及在東南亞的

房地產供應鏈服務造成衝擊及不利影響。

面對此等挑戰，董事會及本公司管理層不僅致力發展本集團之現有核心業務，亦

積極探索新業務增長，特別是高端醫療健康服務。隨著中國放寬生育政策，加上

全球不孕不育增加，董事認為高端輔助生殖醫療服務市場龐大。有鑑於此，董事

會了解到目標公司有能力聚集醫療資源，營運頂級的輔助生殖醫療技術全面服務

平台，以及其「愛丁優生助孕」之品牌優勢。鑒於潛在賣方及目標公司各自已認可

本公司於優質客戶網絡的基礎，董事會認為，可能收購事項一旦落實，將有助本

集團將其現有業務重組為具增長潛力的行業。董事相信，憑藉目標公司及本集團

的優勢，進行可能收購事項長遠而言將為諒解備忘錄各方帶來協同效益。

一般資料

於本公告日期，可能收購事項之條款及條件仍在磋商中，尚未訂立任何具法律約

束力之協議。根據上市規則，可能收購事項一旦落實，可能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

佈交易。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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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其他投資者務請注意，可能收購事項不一定會落實進行，彼等買賣

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代表董事會

環亞國際醫療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林代聯

香港，二零二一年三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林代聯先生（主席）、王國鎮先生、段川

紅先生及夏小兵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慧武先生、楊偉東先生及孫虓虎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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